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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2002年 3月 4日至 15日举行了法庭第十三届会议。会议期间，法庭核定了

2003年概算草案。 

2． 根据迄今为止已确立的惯例，法庭 2003 年预算需要主要取决于：(a) 预期

的司法工作量；(b) 法庭的行政工作；和(c) 房地的管理工作。 

3． 在审议工作方案和所要求的预算资源时，应考虑到法庭必须自行承担行政和

财务管理职责。 

4． 2001 年，有三个案件提交法庭审理。2001 年 4月 20日，法庭对第 8号案件：

“Grand Prince号”案（伯利兹诉法国）作出了判决，迅速释放。第 9号案件：

“Chaisiri Reefer 2号”案（巴拿马诉也门），迅速释放，2001 年 7 月 3 日提

交审理的该案件在双方达成协议后通过 2001 年 7月13日法令从案件清单中撤销

了该案。该案件是在原定审理开始日前不久撤销的。2001 年 12月 3日，法庭在

第 10号案件：MOX Plant案（爱尔兰诉联合王国）中发布了法令，指定了临时措

施。 

5． 第九次缔约国会议在应急项下开支编列了一个预算开支项目，以支付审理案

件的费用。根据以往的惯例，本概算中的预算估计数用于六周的会议，包括听讯，

评议和发布法令和作出判决的时间（见第 75段）。 

6． 最初为法庭制订的预算安排的依据是；缔约国会议确定：应采取循序渐进的

办法，实现最大的效率。根据往年所需承担的工作量，工作人员已经从 1996 年

的 21 人增加至 2002 年的 36 人。法庭审理案件至今已经五年多，此外，已有必

要落实法庭文件分类和档案管理系统。出于这一原因，要求在 2003 年增设一个

员额（见第 39至 43段）。 

7． 2000年 11 月 27日，法庭已经搬到其在汉堡市郊 Niensteden的永久房地，

根据法庭与东道国所签订的《房地协定》，法庭负责房地的全部维修以及管理费

用。根据法庭管理新房地一整年取得的经验，必须大量增加为该房地编列的维持

费用。虽然有这一增加，法庭仍能够使其概算符合总预算零增长的原则。通过重

新评估需求和导致其他预算相应减少的延迟支付某些开支，实现了这一目标。 

8． 第八次缔约国会议 1998 年授权设立周转基金，从而使法庭能够应付现金不

足的情况，尤其在已经提交案件时，并确保可以根据可适用的条例和惯例的正常

需求开展财务经营活动。周转基金的现有金额为 650 000美元。不拟议要求在 2003

年向周转基金拨款（见第 81段）。 

9． 本文附件一以表格列出 2003年 1 月 1 日至 12月 31 日期间法庭行政开支概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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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法庭工作方案和预算（2003年 1月至 12月） 

  第一编 

  法庭将在 2003年进行的工作 

10. 概算预期法庭在 2003年总共举行 10周的会议，其中 6周的会议用于审理案

件，4 周用于处理与案件无直接关系的事务，这是缔约国会议过去三年所核定的

水平。 

11. 法庭 2003 年将举行不超过四周的会议（两周会议在二、三月间举行，另两

周会议在九、十月间举行），以完成并不一定与案件有关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

监督书记官处的工作，通过概算和提交缔约国会议的年度报告，审议组织和程序

事项以及出版物。 

12. 若有可能，法庭在举行与提交法庭审理案件的诉讼有关的会议的同时将举行

行政会议。 

13. 预算估计数预计到可能有两个紧急诉讼程序，包括六个工作日的听讯。为此

目的，第九次缔约国会议在 2000 年预算内编列了一笔应急经费，随后的预算效

法这一惯例。为 2003年拟议了类似的应急经费（见第四编）。 

  第二编 

  经常性开支 

 A. 法庭法官 

 1. 薪酬和津贴 

14. 根据第九次缔约国会议的决定（SPLOS/48，第 19段），2000年 1月 1日，法

官最高年薪为 160 000美元。 

15. 第四次缔约国会议决定，除庭长以外，法官年薪包括三个部分： 

 (a) 按月支领的年度津贴；占最高年薪的三分之一（按当时薪酬水平计算）； 

 (b) 在执行法庭公务期间每日支领的特别津贴； 

 (c) 在法庭所在地出席法庭会议期间每日支领的生活津贴。 

16. 法官在法庭开会以前如需进行准备工作，可以领取特别津贴。法官在其惯常

居所以外的地方从事与法庭有关的准备工作时，也可以领取生活津贴。 

17. 关于总共 10周的会议，拟议拨出经费，作为 20名法官每人进行 45 天准备

工作的特别津贴，以及最多 10名法官每人进行 24.5天准备工作的生活津贴。支

付这些津贴须经庭长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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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限增加在应急项下所开列特别津贴的费用的正当理由是，遇有紧急诉讼，

需要法官在周末工作。因此，应急经费是根据每周七天这一最大量计算的。此外，

根据 2001 年的经验，编列的经费包括两位专案法官。 

19． 与往年一样，与案件有关的拨款将列入应急项下，只有在案件提交法庭审理

的情况下，才可以动用（见第四编和附件六）。 

20. 法庭庭长按规定居住于法庭所在地，支领年薪 160 000美元。此外，庭长每

年领取 15 000 美元的的特别津贴。庭长不享有出席法庭会议的特别津贴或生活

津贴。概算还编列了与庭长有关的一般费用。 

21. 副庭长代行庭长职务时每日支领特别津贴，其标准是每天 94 美元，每年以

100日为限（9 400美元）。 

22. 2003年法官薪酬预算估计数按附件五和六所定的会议次数计算。 

 2. 法官出席会议的旅费 

23. 2003年法官出席法庭会议旅费的拟议金额为 260 000美元。125 000美元的金

额用于 20位法官出席未必与审理案件有关的两届会议的旅费，135 000美元的金额

列为应急经费，作为法官及两位专案法官出席审理案件会议的旅费（见附件六）。 

 3. 法官的养恤金计划 

24. 第九次缔约国会议核准了《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养恤金计划条例》(SPLOS/47)；

2003年为养恤金请拨 45 800美元，用于支付一位退休法官和两位法官未亡配偶

的应付养恤金（见附件七）。 

25. 七名法官的任期将在 2002年 9月 30日届满，其中五名有权领取养恤金。在

第十二次会议的法官选举结果揭晓之前，根据向四位法官支付养恤金的假定，已

编列 120 000美元的经费。 

26. 请拨经费共计 165 000美元。这一金额将根据选举结果进行修正。 

 4. 总额 

27. 法官薪酬和津贴，包括法官和两位专案法官的旅费和养恤金，共需经费 2 704 600

美元。这一数字包括用于与案件有关的开支 808 600 美元（见附件六）。未用的

任何经费将按可适用的《财务条例》交还。 

 B. 书记官处工作人员 

 1. 常设员额
1
 

28. 书记官处包括书记官长、副书记官长及法庭根据书记官长建议任命或书记官

长在征得庭长同意后任命的其他工作人员。书记官处提供法庭审理案件所需要的

各种支助和协助，包括法律研究、文件工作、与新闻界和媒体联系。它还为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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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汉堡的旅行事务，法庭及其委员会的会议提供所有行政和后勤支助。书记官

处负责与案件当事方和与居住在其惯常住所的法官联系。 

29. 书记官处还负责维持法庭设施，复制和分发案件卷宗，编写出版物和新闻稿

和管理法庭财务、帐目、档案、文件和图书馆事务。在占用永久房地之后，书记

官处还要负责房舍、设施和庭院的管理和维修。 

30. 书记官处同时还履行重要的财务职能，计算和收取缔约国及其他实体对法庭

经费缴付的摊款，并负责这些资金的管理和投资。此外，书记官处置备所有财务

记录。书记官处定期编制关于法庭财务状况，包括缴款状况的报告，以提交法庭、

外聘审计员和缔约国会议。 

31. 此外，书记官处同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保持联系，并与东道国政府各机关

及缔约国维持联系。 

32．法庭的行政部门作为管理其自己建筑和设施的自治机构，必须拥有高度的责

任心并对指定承担行政和管理任务的工作人员规定严格的组织要求。法庭认识到

必须确保以高成本效益提供所需的服务，并且继续按照循序渐进的办法请拨资

源。法庭是一个小机构，为了保留一批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以后可能有必要提

高某些职位的职等。 

33． 按照以往做法，将尽可能利用临时工作人员。不过，法庭在聘请合格人员担

任短期工作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在聘请需用正式语文工作的熟练一般事务人员方

面，情况基本上也是这样。 

34． 2003年预算编列了16个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员额和 21个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员

额，即增加一个专业人员员额。本文件附件二列出了 2003年所需专业职等员额。

附件三列出了一般事务职等所需员额。 

 2. 要求增设员额 

35. 书记官处的现有义务是确保妥善保管与其活动有关的所有文件和信函，保持

这种文件的记录并监督处置不再需要的记录。 

36． 自 1996 年起，法庭一直在产生大量案件和行政事务方面的文件。目前，文

件保存在各有关单位。在经过五年多之后，必须迅速对已累积起来的大量文件拿

出一种系统对策，以便对法庭的文件和档案进行管理。 

37． 为了协助法庭评价其在这一方面的需求，聘请了一位擅长档案管理的独立顾

问。该顾问的报告强调必须就法庭文件和档案的管理拿出系统对策。报告进而建

议应初步落实这种办法的措施并建议招聘一位档案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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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设立档案管理系统需要采用一个管理所有文件（信函、电子邮件、内部通知

和案件卷宗）的档案管理系统，编写现有档案的清单并监督这些文件送交档案室

的情况，以及管理法庭的文件和档案的汇编。预期的系统还将使用现有的电子手

段，例如在服务器、光盘和内联网上进行数据处理、数据储存。落实法庭的文件

和档案管理系统需要具有这一领域专门技能的工作人员的服务。有关文件的数

量、有待完成的任务及其技术特征使得有必要长期履行这些职能。法庭现有的工

作人员无法履行这种职能。 

39． 因此，拟议增设一个 P-2职等的档案管理员员额。附件四载有一份以往各期

所需员额和 2003年所需员额的比较图表。 

 3. 一般人事费 

40. 一般人事费包含各种工作人员应享权利，包括养恤金缴款、医药保险补助金

和各种津贴。像往年一样，所需拨款按工作人员薪酬总额，适用标准百分率计算。

拟议的 2003年书记官处常设员额的一般人事费为 771 600美元。 

 4.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41. 法庭雇用一般临时助理人员。例如，收到书面诉状后，必须进行处理并复印，

再发送法官和案件当事方。此外，必须按照法庭《规则》和惯例翻译文件，酌情

重新调整格式。这方面的工作量很大，时间要求严格，没有大量临时助理人员是

无法完成的。 

42. 为一般临时助理人员(不包括与案件有关的工作)请拨的经费为 110 000 美

元。像往年一样，已另外在预算内编列一笔单独的应急专款，以支付本项目下有

关案件的支出（见附件六）。 

 5. 加班费 

43. 由于法庭的工作性质，特别是在会议期间，有些工作人员势必需要加班。不

一定能以补偿假取代加班费，尤其在一个小秘书处中。根据迄今为止的经验，有

可能减少一般事务人员加班的费用概算。这意味着与 2002 年的核定经费相比，

减少 15 300美元。 

 C. 交际费 

44. 按照联合国的惯例，法庭庭长、书记官长和副书记官长可领取交际费。与往

年一样，请拨经费共 7 600美元。 

 D. 公务旅费 

45. 这笔经费用于支付法庭庭长，必要时，包括其他法官、书记官长和工作人员

执行法庭公务的旅费。公务旅费请拨额为 90 700美元，比 2002年核定经费少 4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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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通讯费 

46. 法庭的通讯费包括下列费用：邮资和信差费、当地和长途电话；传真服务；

用户电报和其他电子通讯手段,例如电子邮件；音响服务（可能是录像服务）；因

特网及数据库使用费。 

47. 通讯费中包括法官在家里通过电话、传真和网络设施与书记官处和其他法官

联系的费用。经费中还包括租用必要的电话线路，以最高效率地维持一个网站、

法庭房地及与其相连的法官私宅的电子邮件、因特网连接点。 

48.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预计通讯费估计数会减少。2003年的请拨额为 115 000

美元，与 2002年核定拨款相比减少了 31 000美元。 

 F. 用品和材料 

49. 这笔经费用于支付新房地办公用品和其他用品、材料和服务的费用。据到目

前为止的经验，请拨经费 65 000美元，与 2002年核定拨款相比，减少了 20 000

美元。 

 G. 外部印刷和装订 

50. 这笔经费用于制作和出版文件和其他材料，如案件判决书和诉辩状，并用于

广泛分发其他文件，如《年鉴》、《年度报告》、《法庭规则》和条例。另外，有必

要将图书馆的专题著作和刊物装订起来。根据到目前为止的经验，请拨经费55 000

美元。该数字与 2002年核定拨款相比减少了 9 600美元。 

 H. 会议临时助理人员 

51. 按照其他国际司法机构的做法，法庭不长期雇用会议事务所需人员。这笔经

费用于支付特别为会议，包括为法庭听讯和法官评议签约聘用的口译、审校、笔

译、音响设备操作员和增聘的语文打字员的薪酬和旅费。这笔经费还用于支付与

会议有关的其他工作人员的费用，如审判室办事员、送信员和会务人员。请拨数

额考虑到在法庭所在地不是所有上述人员都能随时找到的这种情况。 

52．根据到目前为止的经验，请拨经费 100 000美元，与 2001 年及 2002年的核

定拨款额相比，减少了 29 100 美元。根据往年预算的做法，在应急款项下单列

了一笔经费以支付与案件有关的开支（见附件六）。 

 I. 房地维修，包括设施管理和订约承办事务 

53. 自 2000年 11 月以来，由 Thyssen Krupp Hiserv GmbH公司根据与法庭签订

的服务合同负责法院房地的维修。合同包括提供与房地的经营、管理和维修有关

的服务，例如清洁、扫雪铲冰、倒垃圾，与供水、能源和园艺有关的工作。根据

该合同，物业管理部门负责提供警卫服务。2003 年物业管理费请拨数额为 474 4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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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除物业管理合同外，维持楼舍还包括公用事业费（电、煤气、水），以及用

品和保险费。根据《房地协定》的规定，还需要时常进行小规模修缮。 

55. 另外，法庭需要管理的是一个十分精密的现代楼舍。根据《房地协定》规定，

必须按照最高标准维护为楼舍提供的技术设备（安全、供暖和冷气系统、审判室

技术、电线布线、电梯、喷洒灭火系统、排风、火灾报警系统、电动门等等）。

2001 年搬进新楼之后，法庭逐步继承由负责该楼建造的汉堡金融建筑管理局与各

公司谈判签订的许多设备维修合同。编制 2002 年概算时，法院依据的是仅四个

月的管理楼舍方面的经验。2002年请拨额是根据汉堡建筑管理局提供的粗略的估

计数确定的。事实证明这些估计数偏低（附件八）。 

56. 因此，请拨经费 340 600美元用于支付上文第 58和 59段所述各项服务。本

项目下请拨经费总额 815 000美元。 

 J. 设备租金和维修费 

57. 事实证明，租设备比买设备省钱。租设备可以避免以一次付清方式购买设备

所产生的维修费用。根据所取得的经验，在本项目下请拨经费 200 000美元。该

数字与 2002年核定拨款相比减少了 7 000美元。 

 K. 招待费 

58. 没有要求超过前拨款期，请拨 7 100美元充作法庭所需招待费。 

 L. 特别事务（外部审计） 

59. 这笔经费用于支付法庭帐目的外部审计费用。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

比照适用——法庭已安排由一个外部机构审核法庭帐目。为此，法庭任命了一名

外聘审计员。预计费用不会超过前一年。请拨经费 17 700美元。 

 M. 图书馆；购置书籍和出版物 

60. 法庭所在地拥有高质量的图书馆设施对法庭有效运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法

官和书记官处工作人员以及可能作为当事方出庭的国家和实体需要随时可以查

阅国际公法、海洋法、海事法、商事法、矿务法和环境法方面的全面文献收藏。

鉴于法庭的管辖权范围广，图书馆还应收藏关于非法律事项的资料。 

61. 缔约国会议一再强调法庭必须拥有一个应有尽有的图书馆。1997年第七次缔

结国会议认识到头五年期间一直会有需求，因此同意每年拨款 60 000 美元，作

为图书馆业务费，另外每年拨款 60 000 美元作为“开办费”。“开办费”拨款持

续到 2002年结束，这样，图书馆将拥有业务资金 75 000美元。 

62. 图书馆已购置了许多构成国际法核心藏书基础的出版物。现有藏书包括近 2 600

种专著和 220种系列丛书。遗憾的是，每年购置这类书籍的费用不是固定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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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系列出版物。由于购置这类书籍的费用越来越高，上述资金原来足以支付购

置和维护藏书的费用，现在已经不够了。此外，还有许多为了收藏而应购买的绝

版出版物。如果要买这些出版物，费用将从用来购买当前专著和期刊的资金中支

出。另外，图书馆的出版物来自世界各地，相关费用，特别是运费通常相当可观。

图书馆还订阅各种数据库，其费用通常高于传统的纸面参考资料。但对获得某些

类型的科学和法律资料来说，数据库是最重要和及时的途径。 

63. 基于上述理由，建议增加图书馆业务预算。2003年用于购买书籍和出版物的

请拨经费为 120 000美元。 

 N. 杂项事务和费用（包括银行手续费） 

64. 这笔经费用于支付法庭所需的杂项事务费用，如果这类费用无法合理地从任

何具体预算项目下支出。这类费用包括银行手续费、因为币值波动和法庭采购中

不能退税的税款而作的调整。请拨经费 20 000美元，该数字与 2002年的核定拨

款额相比减少了 5 000美元。 

 O. 培训 

65. 必须对工作人员和法官进行使用计算机网络和专门软件方面的培训，因软件

在不断更新以适应文字处理和数据库功能，包括书目资料和其他资料系统。另外，

还需要提供语文训练，以提高对法庭两种正式语文的掌握程度以及法庭与东道国

关系的效率。法庭是联合国共同系统的一部分，为了确保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按

照系统的规范和惯例办事，对他们进行培训是极为必要的。请拨经费总额 35 000

美元。 

  第三编 

  非经常性开支 

 A. 购买设备 

66. 在 2001年和 2002年预算中，为支付与以下有关的相当可观的费用拨出经费：

购买、配置和安装新大楼里的计算机和网络，提供电子邮件、因特网连通使用和

网站能力。该系统已经实施完毕并投入运作。 

67. 2003年非经常性开支估计数的依据是法庭在“专门”办公设备、软件（数据

处理、储存和档案检索系统、图书馆和法律事务等等）、硬件（服务器）和网页

的维持及开发方面的需要。估计数还考虑到法庭在开办期间的经验。 

68. 还考虑到储存设施的额外需要：防火文件柜、缩微胶片、文件柜等等。 

69. 2003年请拨经费总额 100 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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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购买特殊设备 

70. 2003年这一预算项目项下没有要求拨款。 

  第四编 

  应急费用 

  (用于法庭 2003年与案件有关的工作) 

71. 第九次缔约国会议商定设立一项应急费用，支付与审理案件有关的费用。根

据该项决定，再次提议在应急费用项下列入六周会议的费用连同按比例计算与听

讯、审议和执行法令和判决有关的费用。与法官审理案件有关的旅费也包括在内

（附件六）。 

72. 要求编列一笔 40 300 美元的经费，用以支付专案法官三周会议以及两周半

准备工作的薪酬。 

73. 应急经费的细目列于附件六，只有法庭开庭审理文件才动用这笔经费。请拨

经费总额 987 900美元。 

  第五编 

  周转基金 

74. 1998年，第八次缔约国会议授权设立周转基金。 

75. 法庭周转基金用于两个不同的目的。周转基金主要是为了确保在临时资金短

缺的情况下能够继续运作；同时也为法庭审理案件，特别是那些需要采取紧急程

序的案件，提供必要的经济手段。 

76. 周转基金的数额通常按照预算总额的百分比来确定。就法庭而言，该百分比

约为 8％。按该比例计算，法庭周转基金将约为 650 000美元。 

77. 由于往年预算的核定拨款没有用完，周转基金的数额现有 650 000美元。因

此在 2003年的预算中没有要求提供进一步的拨款。 

注 

1
 为估算的目的，工作人员的酬金及其他待遇的比率是依据联合国共同系统的适用比率计算的，

采用适用于海牙的 2003年标准费用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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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999199919991999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2002002003333年年年年法庭行政开支 

  (以美元计) 

  

支出用途 
1999 年 

核定预算 

1999 年 

执行情况 

2000 年 

核定预算 

2000 年 

执行情况 

2001 年 

核定预算 

2001年预计

执行情况 

2002 年 

核定预算 

2003 年 

概算 

脚注 增/减 

1 经常性开支  1

2 法官薪酬  2

3   年度津贴 1 175 090 1 135 325 1 295 107 1 279 717 1 295 100 1 212 843 1 295 100 1 295 100 A 0 3

4   特别津贴 1 173 000 1 082 590 311 717 310 081 329 500 294 774 318 000 310 100 A -7 900 4

5   法官出席会议旅费 240 000 221 721 240 000 218 897 120 000 113 607 120 000 125 000  5 000 5

6   法官养恤金计划 29 167 3 837 16 666 18 669 15 400 35 259 75 000 165 800  90 800 6

7 常设员额 2 197 700 2 125 018 2 413 725 1 895 179 2 523 900 1 986 560 2 187 700 2 249 700 B 62 000 7

8 一般人事费 734 030 641 135 806 184 622 340 841 300 746 670 729 200 771 600 C 42 400 8

9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120 000 116 469 120 000 42 323 120 000 119 870 100 000 110 000  10 000 9

10 加班费 45 330 45 330 45 330 44 128 50 300 22 639 50 300 35 000  -15 300 10

11 交际费 7 600 7 600 7 600 7 600 7 600 6 772 7 600 7 600  0 11

12 公务旅费 82 000 81 800 90 200 84 008 94 700 59 672 94 700 90 700  -4 000 12

13 通讯费 151 000 120 586 151 000 87 380 146 000 80 017 146 000 115 000  -31 000 13

14 用品和材料 70 000 35 461 85 000 65 815 85 000 40 274 85 000 65 000  -20 000 14

15 外部印刷和装订 46 000 44 464 50 600 48 640 64 600 58 889 64 600 55 000  -9 600 15

16 会议临时助理人员 307 000 303 267 129 091 117 537 129 100 80 825 129 100 100 000  -29 100 16

17 房地维修(包括设施管

理和订约承办事务) 

 

125 000 

 

120 132 350 000 273 714 525 000 571 620

 

698 300 

 

815 000 

 

D 116 700 17

18 警卫（订约承办事务）   137 135 23 426 150 000 118 902    18

19 设备租金和维修 141 400 140 468 240 000 115 971 207 000 195 492 207 000 200 000  -7 000 19

20 招待费 6 500 4 534 7 100 4 603 7 100 6 884 7 100 7 100  0 20

21 特别事务(外部审计) 13 000 13 000 15 400 13 000 15 400 13 100 17 700 17 700  0 21

22 图书馆书刊采购费 60 000 59 834 60 000 59 959 60 000 59 753 75 000 120 000  45 00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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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用途 
1999 年 

核定预算 

1999 年 

执行情况 

2000 年 

核定预算 

2000 年 

执行情况 

2001 年 

核定预算 

2001年预计

执行情况 

2002 年 

核定预算 

2003 年 

概算 

脚注 增/减 

23 图书馆开办费 60 000 58 999 60 000 58 565 60 000 59 675 60 000 0  -60 000 23

24 杂项事务和费用(包括银

行手续费) 

50 000 31 797 25 000 16 842 25 000 18 148 25 000 20 000  -5 000 24

25 训练   15 400 15 397 30 000 24 840 30 000 35 000  5 000 25

26      26

27 非经常性开支     27

28 招待费(与房地有关)   8 400 7 679 0 0 0 0 28

29 家具和设备     29

30   1.  购买设备 125 000 124 488 230 000 185 838 248 000 225 568 310 000 100 000 -210 000 30

31   2.  购买特别设备 25 000 19 861 17 000 13 887 27 000 20 645 30 800 0 -30 800 31

32    0   32

33 应急   679 364 493 565 863 900 729 998 894 300 987 900 93 600 33

34      34

35 周转基金  200 000 50 000 250 000 50 000 50 000 50 000 0 -50 000 35

36      36

37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6 983 8176 983 8176 983 8176 983 817    6 737 7166 737 7166 737 7166 737 716    7 657 0197 657 0197 657 0197 657 019  6 374 7606 374 7606 374 7606 374 760  8 090 9008 090 9008 090 9008 090 900  6 953 2976 953 2976 953 2976 953 297  7 807 5007 807 5007 807 5007 807 500    7 798 37 798 37 798 37 798 300000000        ----9 2009 2009 2009 200 37

 

    a
 见附件五。 

    b
 见附件二和三。 

    c
 一般人事费为常设员额费用的 34.3%（按联合国标准薪金费用计算）。 

    d
 见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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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03年书记官处专业工作人员 

 
职等 

 
职务 

 
员额数 

标准费用 

（美元） 

助理秘书长 书记官长 1 149 039 

D-2 副书记官长 1 132 864 

P-5 行政和管理主任 1 108 086 

P-5 会议和语文事务主任 1 108 086 

P-4 图书馆员 1 89 293 

P- 4 预算和财务主任 1 89 293 

P-4 笔译/审校 1 89 293 

P-4 法律干事 2 178 585 

P-3 法律干事/资料 1 69 751 

P-3 系统管理员/数据库管理员 1 69 751 

P-3 笔译/审校 1 69 751 

P-2 会费干事/预算 1 60 214 

P-2 协理法律干事/研究 1 60 214 

P-2 行政干事（支助/房舍管理） 1 60 214 

PPPP----2222    档案保管员
a, b
 1111    32 20032 20032 20032 200    

 共计(四舍五入) 16 1 366 600 

a    新员额。 

b 
  根据联合国标准薪金费用按 50％编列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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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03200320032003年书记官处一般事务人员 

 
职等 

 
职务 

 
员额数 

标准费用

（美元）

特等    

 行政助理（会费和帐务） 1 51 260 

 计算机系统助理 1 51 260 

 庭长个人助理 1 51 260 

 书记官长个人助理 1 51 260 

 行政助理（一般行政） 1 51 260 

 行政/房舍协调员 1 51 260 

其他各等    

 人事助理 1 38 372 

 财务助理（应付帐款/薪金单） 1 38 372 

 高等警务员 1 38 372 

 资料/文件助理 1 38 372 

 会议事务助理 1 38 372 

 副书记官长秘书 1 38 372 

 司法支助（会议打字助理） 2 76 745 

 养恤金/税务/社会保障/

分发助理 

 
1 

 
38 372 

 语文/会议秘书 2 76 745 

 警卫/司机 1 38 372 

 图书馆/文件助理 1 38 372 

 看管/房舍总管 1 38 372 

 接待员 1 38 372 

  共计（四舍五入） 22221111    883 100883 100883 10088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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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所需员额对照表 

        1998年核准员额 

 

助理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1 

专业人员

以上 

共计 

一般事务

人员 

（特等）

一般事务

人员（其

他各等）

一般事务

人员 

共计 

 

 

总计 

1 1  1 5 1 2 11 4 12 16 27 

     1999年核准员额 

 

助理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1 

专业人员

以上 

共计 

一般事务

人员 

（特等）

一般事务

人员（其

他各等）

一般事务

人员 

共计 

 

 

总计 

1 1  1 5 2 2 12 5 15 20 32 

     2000年核准员额 

 

助理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1 

专业人员

以上 

共计 

一般事务

人员 

（特等）

一般事务

人员（其

他各等）

一般事务

人员 

共计 

 

 

总计 

1 1  2 4 2 3 13 6 15 21 34 

     2001 年核准员额 

 

助理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1 

专业人员

以上 

共计 

一般事务

人员 

（特等）

一般事务

人员（其

他各等）

一般事务

人员 

共计 

 

 

总计 

1 1  2 5 2 3 14 6 15 21 35 

     2002年核准员额 

 

助理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1 

专业人员

以上 

共计 

一般事务

人员 

（特等）

一般事务

人员（其

他各等）

一般事务

人员 

共计 

 

 

总计 

1 1 0 2 5 3 3 15 6 15 21 36 

     2003年请设员额 

 

助理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1 

专业人员

以上 

共计 

一般事务

人员 

（特等）

一般事务

人员（其

他各等）

一般事务

人员 

共计 

 

 

总计 

1 1 0 2 5 3 4 16 6 15 2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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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法官薪酬 —与案件无关的司法工作 

（以美元计） 

1． 年度津贴 160 000/3=53 333×20 1 066 667 

2． 特别津贴（20天/按每年 220个工作日计算） 53 333/220×20×20 96 970 

3． 生活津贴（28天） 176×1.4×28×20 137 984 

4． 筹备工作的特别津贴（10 天/按每年 220 个工作

日计算），有待庭长核准 

53 333/220×10×20 48 485 

5． 筹备工作的生活津贴（10 名法官每人 7 天），有

待庭长核准 

176×1.4×7×10 17 248 

6． 庭长（包括津贴和共同费用） 160 000+(160 000×0.334)+15 000 228 440 

7． 副庭长的特别津贴 9 400 

 总计（四舍五入） 1 605 2001 605 2001 605 2001 605 200    

      

      

年度津贴（庭长和其他法官）共计（项目 1和 6） 1 295 100 

特别津贴（包括生活津贴）共计（项目2-5和7） 310 100 

 

 

 

注：每日生活津贴可能会有变化。 



 

18  
 

SPLOS/WP.16  

附件六 
 

  法官薪酬 — 应急 

（以美元计） 

与案件有关的司法工作 

1． 特别津贴（42 天/按每年 220 个工作

日计算）
a
 

53 333/220!42!20 203 636 

2． 生活津贴（42天）
b
 176!1.4!44!20 216 832 

3． 筹备工作的特别津贴，有待庭长核准（35

天/按每年 220个工作日计算）
c
 

 

53 333/220!35!20 

 

169 697 

4． 筹备工作的生活津贴，有待庭长核准（10

名法官，每人 17.5天）
d
 

 

176!1.4!17.5!10 

 

43 120 

5． 法官的旅费（包括两名专案法官）  135 000 

6． 两名专案法官的报酬
e
  40 267 

 共计（四舍五入）  808 600808 600808 600808 600    

 

临时助理人员 

7． 会议临时助理人员  150 000 

8．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逐字记录员）  29 300 

 总计（四舍五入）  987 900987 900987 900987 900    

 

 

注：每日生活津贴可能会有变化 

  a
 6周，按 7天计 

   b
 6周，按 7天计，加旅行时间 

   c
 5周，按 7天计（根据 MoSP确定的比率） 

   d
 2.5周，按 7天计 

   e
 包括 38.5天的年度津贴，21天的特别津贴，17.5天的筹备工作特别津贴，21天的生活

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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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法官的养恤金办法 

（以美元计） 
一名退休法官和两名未亡配偶每年的养恤金 45 828 

四名法官的应急准备金
a
 120 000 

 共计（四舍五入） 165 800 

 

 

  a
 在法官的选举结果产生之前，已编列了供四名法官之用的准备金（120 000美元）。这一

准备金可根据选举结果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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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2003年房舍的维修 

 欧元 a 美元 

1. 设施管理  

 房地管理 65 534 56 398 

 基础设施服务 341 933 294 262 

 警卫事务（24小时） 135 922 116 972 

 设施管理和技术支助的系统许可 7 880 6 781 

 小计 551 269 474 413 

2. 维修用品 15 000 12 908 

3. 公用事业收费（电、气和水） 134 339 115 610 

4. 维修合同 170 540 146 765 

5. 内容和第三方责任保险 25 935 22 319 

6. 每项最多 1 000欧元的小修理
b
 50 000 43 029 

 

 共计（四舍五入） 947 100 815 000 

 
 

  a 
汇率 1美元＝1.162欧元。

 

  b
 根据房地协议。 

 

 


